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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爪女”
再吃麻辣烫
地铁禁食

必须有硬措施
出现“鸡爪女”这样的负面人物也

是好事，这能让全社会达成共识：地铁
禁食需要倡导，也需要有硬措施作为
后盾。

徐明轩

“地铁鸡爪女”居然又在地铁里吃东西了。2
月1日，有网友爆料在上海地铁12号线上闻到一
股麻辣烫的味道，发现居然是前段时间在地铁里
吃凤爪乱吐一地的“鸡爪女”。

“鸡爪女”又在地铁里开吃了，吃得这么肆无
忌惮。要知道，上海地铁是明确车厢禁食的，地铁
车厢进食，说得轻是一个行为规范问题，说得重是
公民在违法，在挑战公序良俗。

早在上次“鸡爪门”中，就有媒体呼吁：既然找
到了当事人，该轮到执法机关出场了。但是，依法
处罚“鸡爪女”，的确还有一些技术难题。因为
2013年修订的《上海市轨道交通条例》并没有直接
规定车厢禁食，而是由上海地方人大授权市交通
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并要求
乘客遵守《守则》。而车厢禁食的规定就出现在

《守则》中，且《守则》本身并没具体罚责和执法单
位。所以一时半会儿，还真难用“法律的武器”处
罚她，目前主要是社会谴责了。

但反过来说，上海地铁“鸡爪女”如此“怙恶不
悛”，反而有利于重塑严肃处理地铁禁食的社会共
识——强化执法硬措施，不能只是“文明倡导”。

事实上，关于地铁禁食，北京、上海、南京等城
市之前都有很大争议。支持禁食者认为，在地铁
车厢里吃东西，不仅气味难闻，而且影响车厢整
洁，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反对禁食者则认为，这
属于管得太宽。正因为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社会
共识，各地只能做出“软处理”，主张以“文明倡导”
为主。

就算进入正式地方立法，也往往强调“重在教
育”。比如，《南京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对于地铁车
厢饮食，设置了两档处罚：警告；20元到100元的罚
款。去年，当地曾出现一则“南京夫妻地铁喝饮料
被处罚”的新闻，其实所谓的“被罚”，也只是被处
以“警告”处分，并没有罚款。

从“鸡爪女”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规来看，“文
明倡导”固然重要，但对那些恶意违规者还是应该
有处罚的硬措施，否则无法体现法治的严肃性。
所以，出现“鸡爪女”这样的负面人物也是好事，这
能让全社会达成共识：地铁禁食需要倡导，也需要
有硬措施作为后盾。

王琳

中央政法委日前公开通报 7 起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
典型案件。这是继去年公开通报5起同类典型案件以来，
政法委再度公开曝光干预司法者。如果说“首次通报”的
意义在于开创性，再次通报则显示出通报干预司法者的常
态化。

常态化首先来自于制度化。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
判权，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这是宪法原则，也
是司法的基石，更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但在司法
实践中，“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潜规则，明滋暗长已久。我

们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司法个案受到了领导干部或司法机
关内部人员的不当干预。

正因为“不知”，坊间对不当干预司法的传说，才会越传
越多，越描越黑。司法公正不彰，司法公信受损，或多或少
与此有关。其实，司法机关最希望构建起抵御外来不当干
预的防火墙。2009年12月，最高法院就曾在《关于司法公
开的六项规定》中明确，“建立健全过问案件登记、说情干扰
警示、监督情况通报等制度……”

但这项制度终究没有起到实效，尤其是，领导干部都
敢直接干预司法，哪里还会怕法院登记、警示和通报。而
且，“说情登记制”最终也没见登记了谁，更没见通报了
谁。显然，要抵御外来不当干预，这些措施远远不够。既
然对司法的不当干预多来自于司法机关之外，那就得强化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联动，让三权合力来化解这一司
法顽症。

去年3月，中办、国办公布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随后政
法委也印发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
追究规定》。这两个文件，前者针对领导干部，后者针对司
法机关内部人员。

这次政法委通报的20人中，既有地级市的市委书记，
又有最高法院的正处级审判员，省会城市公安局副局长等，
从级别上看明显提升。未来，被通报者级别会不会继续提
升不得而知，重要的是，这一通报制度开始了常态化运行，
当记录、通报、问责真正运转起来，不当干预自然会走向不
敢干预、不愿干预。

李记

日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郭村镇有企业曝出镇政府通知捐
款的红头文件。在这份强调以指令性捐款为主的文件中，列出了
以镇领导为负责人的捐款计划表，其中涉及政府机关、派出所、
村委会、镇企业在内的50余家单位，捐款计划在1000元到2万元
不等，总额27.8万元。该镇某企业称生存艰难，不愿捐款但又不
敢不捐。

红头文件称，此举是“帮助弱势困难群体度过寒冷的冬天”，文
件还强调，“自愿捐赠和指令性捐赠相结合，以指令性捐赠为主”。
对于“指令性捐赠”的定义，我们无从得知，而从政府单位和公职人
员“很踊跃”的情况看，“指令”当属“强迫”无疑。

所以，关注此次发生的红头文件逼捐事件，应该更关注红头文
件的产生过程。当地相关方面明知红头文件逼捐于情不合、于法
无据，为何仍以党委、政府名义发布出去？

在当地，类似公然逼捐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善款透明使用的
问题上，相关方面更是“说不清道不明”。根据报道中企业的吐槽，

“去年一年，我们在规范经营、照章纳税的同时，仅账面上的捐款就
达几十万元，而且镇里都没有公布捐款的去向”。具体到此次逼
捐，郭村镇民政办称，实际只收到了几万元的捐款，具体数字不清

楚……捐款既
已 结 束 ，却 连
具体的数额都
不 清 楚 ，这 真
是咄咄怪事。

近 几 年
来，虽然有“郭
美 美 事 件 ”的
倒 逼 ，国 内 慈
善 环 境 、慈 善
制度有一定程
度 改 善 ，但 远
没有达到让公
众 满 意 的 程
度。这其中，有“官办慈善”改革举步维艰、尾大不掉的原因，也有
类似政府主导的逼捐，频频伤害公众慈善情感、侵害公众慈善意识
的原因。相当一部分公众，就是在这种慈善环境、慈善制度进步乏
力，加之耳濡目染、亲身经历逼捐事件中，愈发变得心灰意冷。

要想彻底堵住类似的红头文件逼捐，不妨从彻查善款去向着
手。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相信类似的红头文件搞逼捐、涸泽而渔
做慈善的现象，当会大大减少。

兵临

自去年 1 月设立以来，最高法院第一、二巡回法庭已满一周
年。据披露，去年两个法庭接待信访量分别为1万多人次和3.3万
人次，审理的跨行政区划案件数量占比则不足两成，案件管辖制度
改革仍需谋求突破。

作为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巡回法庭在审级上等同于最高法
院，被民众形象地称为“家门口的最高法”。当初的目标定位，设立
巡回法庭主要是为了破解司法地方化，因此在巡回法庭的诸项职
能中，审理跨行政区划的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是最重要也是最
令人期待的。可一年来的数据显示，第一巡回法庭受理跨行政区
域案件仅占 18.5%，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案件也只占
19.73%。相反，两个巡回法庭接待了大量信访，被网友比喻为“信
访办”。

这种境况是否与当初的改革初衷不符，巡回法庭的功能又该
如何定位？自设立以来，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就备受关注，人们期待
其成为撬动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与权威的一个“杠杆”。
在这种期许中，制度观察者更看重巡回法庭履行审理跨行政区域
重大案件的职能，担心过于繁芜的信访案件浪费了最高法的司法
资源。

应该看到，在我国两审终审制下，能够上升到最高法审理的案
件并不多，主要是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高级法院初审后的二审
案件。除此之外，最高法还基于审判监督职能审理再审、申诉案
件。其中，前两类案件由于审级管辖制度的限制而很少，后一类案
件由于我国司法质量还不高，客观上存在一个不小的存量。基于
此，两个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的案件少，审理再审、申诉的案
件多也就并不奇怪了。

当然，“家门口的最高法”给百姓带来了更高的期待，大量信访
难免会让只有12名主审法官的巡回法庭力不从心。但经过一段
时期的运行，来访量由刚开始最高的近千人降至几十人，这就说明
社会对巡回法庭的功能开始形成理性认知。而巡回法庭通过接访
发现问题案件，行使审判监督职能，不仅可以减轻最高法本部的信
访压力，还能提升司法公信力，在基层确立司法权威。这种功能在
司法改革的转型期内不可小觑。

在一国的司法体系中，最高法院的功能极其重要。一直以来，
我国最高法院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功能。所以，设立巡
回法庭，既在于破解司法地方化，更在于全面激活最高法的法治功
能。为此，应当围绕最高法的宪法职能，通过制度松绑与完善，如
采纳学者建议的“飞跃上诉制度”、健全申诉再审机制等，尽可能为
巡回法庭在更大范围内审理重大案件、发挥监督功能，提供更广阔
的制度平台。

常态化通报要成干预司法者的紧箍咒
既然对司法的不当干预多来自于司法机关之外，那就得强化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联动，

让三权合力来化解这一司法顽症。当记录、通报、问责真正运转起来，不当干预自然会走向不敢干
预、不愿干预。

红头文件逼捐，关键要彻查善款去向
要想彻底堵住红头文件逼捐，不妨从彻查善款去向着手。

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由此，相信类似的红头文件搞逼捐、涸泽
而渔做慈善的现象，当会大大减少。

巡回法庭变“信访办”，算不上浪费
巡回法庭通过接访发现问题案件，行使审判监督职能，不仅

可以减轻最高法本部的信访压力，还能提升司法公信力，在基层
确立司法权威。这种功能在司法改革的转型期内不可小觑。


